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弥 勒 市 红 十 字 会

关于印发《弥勒市红十字会信息公开管理制度
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科室：

《弥勒市红十字会信息公开管理制度（试行）》已经研究同

意，现在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
弥勒市红十字会

2023年 8月 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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弥勒市红十字会信息公开管理制度
（试行）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》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

例》《中国红十字会章程》《云南省红十字会信息公开管

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和《红河州红十字会信息公开管理办法

（试行）》，建立健全信息公开制度，规范信息发布，加

强红十字会公信力建设，特制定本制度（试行）。

一、公开的内容

主要包括基本信息、治理信息、财务信息、业务工作

信息、公开募捐信息、捐赠款物接收信息、捐赠款物使用

信息、公益项目信息等八类。

（一）基本信息

包括单位正式名称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，以及单位办

公地址、联系电话、电子邮箱、微信公众号等。

（二）治理信息

1.组织领导：包括理事会名誉会长、会长、副会长、兼

职副会长、秘书长和监事会监事长、专职副监事长，以及

理事会、常务理事会和监事会成员名单。

2.内设机构：包括内设机构名称、负责人、职能等。

3.会员代表大会：包含会员代表大会会议时间、会议基

本情况、会议作出的重大决策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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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理事会：包含理事会会议时间、理事会工作报告、财

务报告、工作规划、人事变动等。

5.监事会：包括监事会会议时间、监事会工作报告、工

作规划、人事变动等。

6.组织网络：团体会员单位、学校红十字会、志愿服务

组织（队伍）名单等。

7.法规政策：包含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》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标志

使用办法》《人体器官移植条例》《中国红十字会章程》

《云南省红十字会条例》等法律法规和红十字会规章制度。

8.内控制度：包含招标采购制度、捐赠管理制度、项目

管理制度、财务管理制度、信息公开制度等。

（三）财务信息

包括年度预决算报告、财务审计报告、财务绩效评价

报告和招标采购公告等。

（四）业务活动信息

包括备灾救灾、应急救援、应急救护、人道救助、无

偿捐献、志愿服务、红十字青少年活动等。

（五）公开募捐信息

包括公开募捐资格证书、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证

明、公开募捐活动方案等。通过互联网开展公开募捐活动，

应在民政部统一指定的信息公开平台发布募捐信息，接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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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政部门和社会监督。

（六）捐赠款物接收信息

1.社会捐赠接收信息：包括银行捐赠信息、互联网捐赠

信息、现场捐赠信息等。

2.接收捐赠资金：包括捐赠方、捐赠金额、捐赠日期、

捐赠项目名称等。

3.接收捐赠物资：包括捐赠方、捐赠物资名称、捐赠物

资单位、捐赠物资数量、捐赠物资价值（或折价）、捐赠

日期、捐献项目名称等。

（七）捐赠款物使用信息

1.捐赠资金使用信息：包括使用捐赠资金的项目名称或

事由、使用捐赠金额。

2.捐赠物资使用信息：包括捐赠人、使用捐赠物资的项

目名称、使用捐赠物资的单位、使用捐赠物资的数量、使

用捐赠物资价值（或折价）、接收（受助）单位或个人等。

（八）公益项目信息

包括项目背景、实施方式、资金使用、受益对象、项

目绩效等。

二、不予公开的内容

（一）涉及国家秘密的；

（二）涉及商业秘密的；

（三）涉及自然人个人信息保护的；

（四）公开后可能危及国家安全、公共安全、经济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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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、社会稳定的；

（五）捐赠人、慈善信托的委托人不同意公开的；

（六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等规定的不予公开的信息。

三、公开的方式

（一）公开的形式

信息公开一般采用文字、图表、项目报告书等形式公

开，必要时也可以配发音像、图片等资料。

（二）公开的途径

主要通过“博爱中国”平台、省红十字会微信公众号、

州红十字会微信公众号、弥勒市红十字会官方网站，以及

向理事会、监事会定期报告，向媒体通报等形式进行公开。

四、公开的时限

（一）基本信息。应当于相关情况变化或信息变更后 7

个工作日内向社会公开。

（二）治理信息。应当于相关情况变化或信息变更后 7

个工作日内向社会公开。

（三）财务信息。应当于相关情况变化或信息变更后 7

个工作日内向社会公开。

（四）业务工作信息。应当于相关事项发生后 7 个工

作日内向社会公开。

（五）公开募捐信息。募捐资格证书、公益性捐赠税

前扣除资格证明取得 7 个工作日内应向社会公开。开展公

开募捐活动，应当在募捐活动结束后 1 个月内向社会公开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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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募捐周期大于 6 个月的募捐信息，应当每 3 个月公开 1

次，募捐活动结束后 3 个月内应全面公开。

（六）捐赠款物接收信息。应在收到捐赠后 15 个工作

日内公开捐赠款物接受信息。对于银行汇款等方式的捐款

信息，应当在结账后及时核对和公开。

（七）捐赠款物使用信息。一般应在捐赠款物拨付后 1

个月内公开，视情况定期公开后续信息。

（八） 公益项目信息。对于运行周期在 6 个月以内的

公益项目，应当在项目结束后 2 个月内公开项目管理、执

行情况和项目绩效。对于运行周期大于 6 个月的公益项目，

应当每 3 个月公开一次公益项目管理和执行情况，项目结

束后 3 个月内应进行全面公开。捐赠协议有约定或公益项

目管理办法有相应规定的，按约定（规定）执行。

五、公开的程序

（一）基本信息。由办公室负责相关信息编写，报分

管领导、主要领导审核同意后，依职责对外公开和更新。

（二）治理信息。由监事会、办公室（负责组织领导、

内设机构、法规政策）、组织宣传科（负责会员代表大会、

理事会、组织网络、内控制度中的招标采购制度、财务管

理制度、信息公开制度）、赈济救护科（负责内控制度中

的捐赠管理制度、项目管理制度）按职能分别负责信息编

写，报分管领导、主要领导审核同意后，监事会及各科室

依职责对外公开和更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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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财务信息。由组织宣传科负责相关信息编写，

报分管领导、主要领导审核同意后，依职责对外公开和更

新。

（四）业务工作信息。由赈济救护科、组织宣传科负

责信息编写，报分管领导、主要领导审核同意后，依职责

对外公开和更新。

（五）公开募捐信息。由赈济救护科负责相关信息编

写，报分管领导、主要领导审核同意后，依职责对外公开

和更新。

（六）捐赠款物接收信息。由赈济救护科负责相关信

息编写，报分管领导、主要领导审核同意后，依职责对外

公开和更新。

（七）捐赠款物使用信息。由赈济救护科负责相关信

息编写，报分管领导、主要领导审核同意后，依职责对外

公开和更新。

（八） 公益项目信息。由赈济救护科负责相关信息编

写，报分管领导、主要领导审核同意后，依职责对外公开

和更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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